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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躲避警方追
捕，涉嫌故意杀人、抢劫的犯
罪嫌疑人李某在同伙被抓后，
更改姓名躲藏在江苏丰县，近
日被滕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抓捕归案。

2000年5月29日，在滕
州 市 东 沙 河 镇 某 村 的 小 路
上 ， 发 生 了 一 起 恶 性 杀 人
案 ， 一 名 男 子 被 人 活 活 砸
死。案发后，滕州市公安局
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经缜密侦查将李某以外的三
人 抓 获 ， 李 某 在 逃 。 经 调
查 ， 四 人 在 滕 州 市 区 娱 乐
后，以租用出租车为名，将
出租车司机骗至东沙河镇某

村的一条小路上，合伙将司
机砸死，抢劫了出租车。

为尽快抓获李某，刑警
大队立即将李某列为网上逃
犯，全国追抓，一直没有收
集到李某准确的活动轨迹。
今年山东省公安厅开展集中
缉捕重大逃犯行动后，滕州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新核查
案卷、梳理线索，潜逃14年
故意杀人、抢劫逃犯李某再
次被列在首位。

办案民警再次围绕李某
的亲属圈展开排查，掌握李某
可能改名为马某，居住在河南
省虞城县田庙乡的线索后，立
即循线追击，发现其已于5年

前 离 开 河 南 到 江 苏 丰 县 生
活。办案民警又赶至丰县，在
江苏丰县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终于排查到重大线索，马某在
丰县主要以帮人讨债、打架占
场子为生活收入来源，因聚众
斗殴被关押在江苏省丰县看
守所。办案民警立即对其查
证，由于李某在滕州作案时没
有照片，又是未成年，体貌特
征变化非常大，通过其父母的
辨认没能确定马某的真实身
份。马某也拒不供认在滕州
杀人抢劫案件的犯罪事实。

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身份，办案民警转战河南、江
苏进行调查取证，最终查清了

马某就是李某的事实。面对
铁的证据，李某交代了事实真
相。李某2000年5月作案后
逃离滕州，以河南省虞城县田
庙乡马某的身份，从河南虞城
县田庙乡躲藏到江苏丰县。
2013 年 12 月，李某以马某
的身份在网上聊天时与宋某
发生口角，并与宋某等人发生
厮打，将宋某等人打成重伤后
被江苏警方抓获，李某的身份
才浮出水面。

目前，李某已被滕州市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特 约 记 者 金亮
通讯员 姚波）

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后千里潜逃，警方跨省追捕

嫌犯隐姓埋名14年 终落法网

进入七月份，来图书馆看书和借阅的读者逐渐多了起来，为给读者提供更好
的服务，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暑假社会实践岗位，滕州市图书馆面向在校大学生招
聘志愿者。经过层层选拨，三名优秀的在校大学生成为了义务图书管理员。图为
志愿者柳媛正在整理书籍。 （特约记者 邵长富 摄）

大学生图书馆里
做“义工”

高挑的身材、甜美的微笑，是赵
雪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别人看到的大多是我们光鲜
亮丽的一面，其实做房地产销售，
最大的感受是辛苦。”赵雪说：“在
面对客户的时候，尺度的把握和沟
通都非常重要，这些做得好就会促
成成交。有些客户比较高端，年龄、
层次都是我们所达不到的，这个时
候和客户之间的沟通互动就有点

困难，公司针对这些问题对我们进
行了高端的培训，比如说奢侈品、
体育、艺术等各方面、各领域，让我
们能与这些客户进行沟通，和客户
成为朋友。像我自己闲暇的时间也
会看看球赛之类其他领域的东西，
方便和客户拉近距离。”

工作忙的时候，赵雪要从早上
八点一直站到下午，中午饭也顾不
上吃，她要耐心仔细地向客户介绍

楼房的详细信息，对客户提出的各
种问题进行详尽解答，以最优惠的
价格帮客户选定房子……短短2个
月的时间，赵雪就吸纳了300名会
员。“比如我们现在发展会员，每
参加一个活动盖一个章，一个章就
可以抵100元钱房费，以后买房子
都可以抵现金。好多客户都是我们
这里的会员介绍过来的。”赵雪介
绍道。加班对于赵雪而言是家常便

饭，一个新项目的开发和论证有时
要开会讨论到晚上十点钟……每天
工作身心疲惫，回家之后便是倒头
就睡。

谈起未来的工作目标，赵雪说
道：“房地产行业的工作极具挑战
性，一方面要熟悉房地产知识，同时
要不停地进行学习、补充房产知识，
对于新开发的项目以及公司的未来
规划信息也要做到了如指掌；另一
方面，与客户交流沟通时语言的运
用，人际关系交往中不同的客户不
同的喜好，都要摸清楚。我争取在今
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做好本职工
作，进一步拉近购房者与开发商之
间的距离，从而为公司带来更高的
回报率。”

用心服务 满意100
——访君瑞城金牌置业顾问赵雪

本报特约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我在我们小区
没买车位，也没租车位，现在
每天把车停进自己小区，还要
交 20 块钱停车费，这不是漫
天要价吗？”近日，市民赵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其居住的
问天小区东区存在乱收停车
费的现象。

赵先生表示，其小区每个
月的车位租赁费是450元，因
为感觉不合理便没有租。“可
是从去年开始小区就开始对
没有租车位的业主实行按天
收费。白天不要钱，过了晚上
11 点，就算你只停一分钟，也

要收取 20 块钱停车费，没有
任何规定，也没有发票，我在
自己家门口停车，还这样收
钱，这合理吗？”

7 月 6 日，记者来到问天
小区东区，看到小区门口警示
牌上写着小区停车的“收费标
准”，每日 23：00 以后进入小
区，收取20元停车费。随后记
者来到该小区的物业办公室，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平常
车位月租费是450元，现在搞
活动，7 月 1 日-8 月 31 日，这
两个月为280元每月。当记者
问及关于收取没有租赁或者

购买车位的业主20元停车费
时，该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开
发商规定的，小区保安收取
的，是开发商和小区门口保安
的事情。当记者询问小区门口
保安时，一位看门的老大爷则
表示：“我们只是领工资看门
的保安，怎么可能有权收停车
费，我们只是听从物业安排让
收取这20元停车费的。”

为此，记者咨询了滕州市
物价局监察所有关该小区收
取停车费的问题，监察所的王
所长表示，根据《山东省物业
管理条例》规定，小区车库应

当优先满足业主、物业使用人
停车需要。业主、物业使用人
要求承租车库的，建设单位不
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车库
租赁费的标准按照有关部门
发布的指导价格确定。“而《山
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实施后，
每个地方市应以此再制定相
应的《物业收费管理实施办
法》，而咱们这边还没有出台
相应的规定，所以该小区收取
20 元停车费还需根据相关规
定出台才能确定收费是否合
理。”王所长说。

（特约记者 王雪纯）

车停自家楼下每日还收20元 这合理吗？

近日，记者在滕州市问天
小区看到居民健身用的乒乓
球台被砸出一个坑，“好好
的乒乓球台就这样被砸出了
一个坑，别说打乒乓球了，就
是看着心里也不舒服啊。”居
民赵先生说，这样毁坏公共
设施真的太不应该了。图为
被破坏的乒乓球台。
（特约记者 王雪纯 摄）

本报讯 近日,家住滕州市原烟厂宿舍
的夏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她所居住
的小区西解放路南侧的路面已年久失修,路
面凹凸不平,给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希望有

关部门能关注一下。
夏女士说,“前两天晚上我出来散步,经

过小区西边的那条路时，崴伤了左脚,在家养
了几天。这路本来就不宽敞，最多能并排走
三辆车，还没有专门的人行道，这么窄的路毁
了一大半,行人深一脚浅一脚,极易崴脚，骑
车的人看不到坑的话也很容易摔跟头。”

记者跨过解放路立交桥，沿着路南侧的
路继续向西走大概500米,来到了夏女士所反
映的位置，发现这一失修路段由东向西延伸
长约50米，横向占据了整条路的一半，每走几
步就有一个深坑或“鼓包”,坑边的路面微微
凸起，最深的坑深约10厘米。

记者从滕州市政工程处的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有不少市民反映过解放西路路面失修
的问题。今年我们已将解放西路的修复工作
列入计划中，一定会尽快实施。请广大市民
监督。 （特约记者 张波 摄影报道）

路面凹凸不平 行人举步维艰

近日，记者在滕州市腾
飞东路看到这样一幕：一个
中年妇女手拿3米多长的竿
子踮着脚去够一棵槐树的树
枝，当记者问该妇女要这树
枝有何用时，她说：“树枝没
用，但这槐花可是好东西，吃
了可以清肝泻火。”说罢，该
妇女把槐花从树枝上取下来
之后，随手把光秃秃的树枝
丢在地上。一串串洁白的槐
花缀满树枝，是夏日里一道
风景线，可采花人的不文明
行为，让这些槐树“缺胳膊少
腿”，看着地上散落着花瓣和
树枝实在可惜。

（特约记者 张波 摄）

声 明: 我 是 枣 庄 市 山 亭 区 桑 村 镇 大 郭 村 492 号 村 民 刘 汇 钰 ，身 份 证 号 ：
370406198702145088，于2013年10月17日23时15分在滕州妇幼保健院生一单胎女婴，因
未婚生育，本人无法提供婴儿父亲相关信息，现申请以母亲单亲形式办理孩子刘玥宏的出生医
学证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汇钰 7月1日
遗失声明:
马晓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证号为：C370110084，声明作废。
夏鹏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证号为：I370868964，声明作废。
袁佳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证号为：M370693207，声明作废。
纪庆祥在滕州城建开发集团购房专用收据丢失，票号：2006834、2006835，声明作废。

绿化带里的槐树惨遭折枝绿化带里的槐树惨遭折枝

健身乒乓球台竟被砸出健身乒乓球台竟被砸出““天坑天坑””

本报讯 7 月 8 日，本报
报道一篇题为《学院中路上演

‘好莱坞大片’》的文章，内容
是 7 月 7 日下午 2 点 40 分，在
滕州市学院中路一辆面包车
将一辆警用摩托车撞倒后顶
着其前行500余米，直到撞在
路边花坛才不得不停下。

文章一经报出，立马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读
者通过本报热线电话询问事
情经过。对此，记者联系了当
时正在辖区执勤任务的交警
大队第二执勤中队。

“当时我们和往常一样正

常巡逻，当巡至学院中路与新
兴南路交界处时，发现一辆挂
着鲁 H441XX 的面包车车牌
可疑，便对其进行询问，结果
司机却将车窗摇上。”交警大
队执勤二中队队长殷召宏告
诉记者记者，“凭借多年的经
验，我立刻意识到这辆车有问
题！为了防止司机开车逃跑，
我让一同前来的李福胜、赵
洋、王军三名民警将警用摩托
车堵在面包车的前、后、左三
侧，结果面包车司机却直接启
动，强行冲岗。由于警用摩托
被卡在面包车前，当面包车行

驶500余米后，方向失灵撞在
路边花坛上，司机立即下车逃
跑。最后我们合力将司机抓
获，并带到中队。”

殷召宏告诉记者：“经过
仔细搜查，确定面包车上挂着
的鲁H441XX为假车牌，并在
车内发现另一个鲁 QF82XX
的假车牌。为了调查出案件
真相，我们立刻将刘某某交给
龙泉派出所。”

当时龙泉派出所的值班
队长赵逢华告诉记者：“来到
派出所后，我们立即对刘某某
进行验血，确定他并没有喝酒

和吸毒，并通过身份系统查询
得知此人没有前科，于是便将
此人移交至交管部门。”

为此，记者又专门来到市
交警大队。交警大队交管科
副科长吕涛说：“经调查，肇事
司机刘某某车辆已经脱审 4
年，并且使用套牌，当见到民
警要对其进行检查时，心中恐
惧才强行冲岗。依照《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对其作出行
政拘留 10 天，罚款 2000 元，
并扣12分的处罚。”

（记者 侯志龙 特约记
者 金亮）

《学院中路上演“好莱坞大片”》续


